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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评价机构非法提供证明的刑责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朱静亮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 我国就已注意到中介机构违规操作
可能会在一些犯罪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因此 1997 年 《刑
法》 在修订时就已将承担资产评估、 验资、 验证、 审计、 会计、

法律服务职责的中介机构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犯罪纳入， 同
时增加了 “等” 字以对中介机构的责任起到兜底作用。

而 2021 年 3 月颁布的 《刑法修正案 （十一）》 又对此作了
进一步修改， 一是增加了犯罪主体， 在列举的中介组织人员中增
加了保荐、 安全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监测等领域， 二是将
法定刑从一档调整为两档， 同时对加重处罚的情形作了明确列
举， 并完善了中介组织人员受贿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处罚。 虽然
做了如此大幅的修改， 但是实践中， 司法机关对于本条的适用，

尤其是对于中介组织人员非法提供证明文件罪 （包括中介机构组
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及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 的客观
表现以及入罪标准， 还是存在理解不一的情况。

2022 年底，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 《关于
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对
于中介组织人员非法提供证明文件罪在安全生产类犯罪的司法适
用层面进行了解释， 对前述罪名的客观行为以及入罪标准进行了
统一。

以下笔者结合前述司法解释， 就安全生产评价机构人员涉及
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及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这两项罪名进
行分析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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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各主体的关系

在解读前述两项罪名前， 我们

先要对生产经营单位、 政府以及安

全机构三者在安全生产中的关系进

行解读。

《安全生产法》 提到在安全生

产活动中， 生产经营单位负主体责

任， 政府负监管责任， 但对于安全

评价机构所应负的责任却并未提

及。 很多安全评价机构工作人员认

为自己在安全生产中是不会负刑事

责任的， 于是罔顾事实， 非法出具

评价报告， 导致政府部门无法准确

判断相关单位的安全生产现状， 最

终导致事故的发生。

笔者认为， 安全评价机构在安

全生产中担负的是“工具责任”。

假设生产经营单位是一个人，

其日常“生活” 就是从事生产经

营。 如果按照规定正常生产经营，

那么就是一个健康的人， 而一旦不

按照规定进行“生活”， 那他就容

易处于“亚健康” 状态， 即存在安

全生产隐患。 而当他的“免疫力”

下降到一定程度， 就会“头疼脑

热”， 也就是出现安全生产违法行

为， 此时就需要“医生” 也就是政

府相关部门介入帮其“看病”。

为了防止安全生产事故的发

生， “医生” 不能单单坐在“医

院” 里等待“病人” 上门看病， 还

要主动上门检查。 但“医生” 也要

有针对性地选择检查对象， 这时就

需要评价机构辅助其发挥作用。

那么安全评价机构与前两者是

什么关系呢？ 笔者认为， 安全评价

机构就如同体检机构一样， 是帮助

单位自身及政府部门判断该单位是

否合规运行并决定检查频次和方向

的“工具”。

正常情况下， 单位人员看到

“体检报告” 显示存在问题后， 都

会采取相应措施做好安全生产工

作。 同样， 评价机构出具的评价报

告也起到了体检报告的作用。 如果

评价机构判断“人员” 身体健康，

也就是符合各项安全要求， 那么

“医生” 可以据此减少对于“病人”

的关注， 也就是减少去单位检查的

频次。 反之， 相关部门就要增加检

查频次， 并根据评价机构出具的评

价报告决定检查方向。

如果相关单位不符合安全要

求， 甚至可以不让该单位投入生

产。 可见， 安全评价机构在安全生

产中是起到重要作用的。

但是实践中有些评价机构不按

照规范进行操作， 对不合规的单位

出具合格的评价报告， 或者出于成

本考量或责任心缺失等原因， 仅按

照单位提供的书面材料而不去现场

就出具合格的评价报告， 这样都会

对单位及相关部门判断单位的实际

安全运行状况产生误解。

比如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

检察院近日发布了 6起危害生产安

全犯罪典型案例中， 江苏天某安全

技术公司、 柏某等提供虚假证明文

件案中就提到， 江苏天某安全技术

公司仅安排安全评价师柏某一人到

公司现场调研， 甚至不安排任何人

员进行现场调研即编制安全评价报

告。 柏某未对该化工公司提供的硝

化工艺流程进行跟踪核查， 故意编

制虚假报告， 项目组其他成员均未

实际履行现场调研等职责即在安全

评价报告上签名， 先后为该化工公

司出具 2013 年和 2016 年安全评价

报告、 2016 年重大危险源安全评

估报告和 2018 年复产安全评价报

告等 4份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的虚

假安全评价报告， 共计收取费用

17 万元， 致使该化工公司存在的

安全风险隐患未被及时发现和得到

整改。 最终导致贮存在该化工公司

旧固废库内的大量硝化废料因积热

自燃发生爆炸， 造成 78 人死亡、

76人重伤， 640人住院治疗， 直接

经济损失 198635.07 万元的结果。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 中介机构

弄虚作假， 出具虚假失实文件， 导

致事故企业硝化废料重大风险和事

故隐患未能及时暴露， 干扰误导了

有关部门的监管工作， 是事故发生

的重要原因。

法院最终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

罪判处江苏天某安全技术公司罚金

三十万元； 判处柏某有期徒刑三年

六个月， 并处罚金二万五千元。

入罪的“主观心态”

下面我们从主观心态， 客观行

为以及入罪标准三个层面， 对于安

全评价机构非法提供证明文件罪进

行解读。

安全评价机构非法提供证明文

件罪存在两种主观心理状态， 一种

是重大过失， 即出具证明文件重大

失实罪， 另一种是故意， 即提供虚

假证明文件罪。

因为安全评价机构属于国家认

证的专业机构， 工作人员在工作前

也要取得相应资格， 而他们的工作

对于安全生产有着重大意义， 故相

较于普通人， 安全评价机构人员应

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 如因评价人

员严重不负责任， 出具的证明文件

有重大失实， 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

如果是故意造假， 主观恶性更

大， 所以要承担更为严重的刑事责

任， 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并处罚金。

而当工作人员不仅是故意犯

罪， 还涉及事关公共安全的重大工

程， 且造成一定后果的， 则属于加

重情节， 对于被告人可以处五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于如何根据客观证据去判断

中介组织人员属于严重不负责任还

是故意， 笔者认为公诉机关主要会

根据以下几类证据去证明安全评价

机构人员的心态： 一是单位人员通

过短信， 邮件、 原始书面资料等方

式向中介组织人员发送的介绍项

目、 现场或设备的情况， 二是中介

机构去现场采集的原始数据； 三是

评价机构与单位人员双方的供述。

按照一般的工作流程， 单位人

员会先向评价机构出具书面材料，

比如该项目配备了哪些安全设施设

备用以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 以帮

助评价机构初步判断项目情况以及

做好现场调研计划。

而评价机构要根据国家法律法

规等强制性标准， 自行判断前述文

件所描述的情况是否足以防止事故

的发生。

当然， 为防止因单位出具虚假

材料或者评价人员经验不足导致事

故发生的情况， 评价机构不仅要安

排评价人员到现场核实单位出具的

材料， 还应安排技术负责人等对于

评价人员出具的评价报告初稿进行

复核， 最后才会向单位出具正式的

报告。

在前述工作流程基础上， 司法

机关首先应从单位出具的材料进行

判断， 查看前述材料是否存在明显

伪造、 变造的痕迹。 如果单位出具

的是那些“一眼假” 的材料， 且评

价人员不能给出合理解释如“为何

不去现场核实” 或者“为何不与单

位人员确认”， 那么评价人员的主

观心态就更接近“故意” 而非“严

重不负责任”。

其次， 要根据评价人员去现场

的核实情况比如照片， 单位人员签

字工作记录判断， 评价人员对单位

提供的材料是否进行了实地核实。

如果经过核实确实存在问题， 依然

出具报告， 那么主观心态就属于故

意， 如果经过实地核实但未核实出

问题，那么就可能是严重不负责任。

当然， 如果单位恶意欺骗， 如

采用隐瞒方式将现场问题掩盖后再

邀请评价人员来核实， 那么评价机

构人员可能就不涉及犯罪了。

再次， 还可以通过双方往来的

聊天记录判断评价机构是否明知单

位存在问题。 并且还可以结合双方

合作的时间长短、 评价人员平日的

工作表现来辅助判断。 比如在长达

10 年的合作中， 每 3 年进行一次

评价， 连续多次不去发生事故的现

场核实， 但该评价人员对于其他项

目均到现场进行核实， 那么评价机

构人员抱持的心态就很可能被推断

为故意。

最后， 可以横向比较项目收费

情况， 如果收费明显高于其他项

目， 那么评价人员也可能存在主观

故意。

入罪的“客观行为”

根据笔者的经验， 实践中安全

评价机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主要有

以下几种：

第一种可以称为“无中生有”：

根据国标某项目需要某项安全设施

设备， 评价项目实际未配备该设施

设备， 但在评价报告中却描述项目

包含了这些不存在的设施设备。

第二种可以称为“瞒天过海”：

比如项目附近明明存在危险源， 会

对项目安全造成影响， 但是在评价

报告中描述不存在该危险源； 报告

要求单位进行整改， 虽然实际上未

进行整改， 但在评价报告中却写成

单位已完成整改。

此外还包括对生产经营单位相

关信息、数据、技术报告或者结论进

行直接伪造和篡改。 比如明明现场

距离不到 10 米， 报告中写成超过

10米。

第三种可以称为“照单全收”：

一些安全评价中， 需要用到其他单位

出具的证明文件， 如消防合格证明，

特种设备合格证明等。 一些单位虽然

未取得前述证明， 但是通过伪造、 变

造、 篡改等方式， 将前述证明递交给

评价机构。 而评价机构也对前述明显

有问题的文件“睁只眼闭着眼，” 只

要交过来就当作是真的。

以上这些都是安全评价机构常见

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客观行为。

入罪标准

根据“罪责刑相适应” 原则， 在

入罪标准上，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及

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存在不同。

与同作为过失类安全生产犯罪的

“重大责任事故罪” 入罪标准相同，

严重不负责任， 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

大失实， 只要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

重伤三人以上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一百

万元以上安全事故的或者有其他情形

的， 即可以构成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

实罪，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而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入刑标准

低于前者。 虽然人员发生伤亡的入罪

标准是一样的， 但是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五十万元以上安全事故的， 同样可

以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 这就远

远低于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了。

即使没有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只

要评价机构违法所得数额十万元以上

或者两年内因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

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 又故意提供

虚假证明文件的， 都可以构成提供虚

假证明文件罪，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如果评价机构工作人员在涉及公

共安全的重大工程、 项目中故意提供

虚假的安全评价文件， 且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 比如造成死亡三人以上或者

重伤十人以上安全事故的或者造成直

接经济损失五百万元以上安全事故的

等情况的。 那么对于前述工作人员，

可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

处罚金。

值得注意的是， 本次司法解释还

明确， 对于非法出具证明文件的单位

和负责人员， 同样可以予以刑事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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